防雷工程专业设计乙级资质基本条件评审表

	申请企业
	

	项目序号
	评  审  项  目
	评 审 意 见

	1
	申请报告、防雷工程专业设计资质申请表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齐全、有效
	

	2
	企业的注册资本金人民币八十万元以上，资质证书在有效期内并且近三年年检连续合格
	

	3
	企业没有从事防雷产品研制、生产和经销
	

	4
	企业有符合条件的防雷专业技术人员（满足二名以上高级技术职称人员、四名以上中级技术职称人员、有一定辅助技术人员的要求。其中，中、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属于工程技术人员或自然科学研究系列）
	

	5
	企业的防雷专业技术人员均取得《防雷工程资格证书》，资格证书在有效期内且年检合格
	

	6
	企业近三年完成二十个以上第三类建（构）筑物综合防雷工程的设计
	

	7
	企业近三年防雷工程总营业额不少于四百万元，至少有两个防雷工程项目的营业额不少于五十万元
	


注：本表初审、评审共用。评审意见栏只填“合格”或“不合格”。某一评审项目中任何内容不符合要求，该项目即为“不合格”，不合格时需填理由。初审认定基本条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，申请材料予以退回；评审中评委认为基本条件有任何一项不符合要求的，评分条件不必再打分。
